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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义勇为反被要求
赔偿损失怎么办？“熊
孩子”乱买东西算不算
数……这部跟你我生活
紧密相关的《民法总则》
已经给出了答案。3 月
15 日上午，十二届全国
人大五次会议以“赞成
2782 票， 反 对 30 票，
弃权 21 票”，表决通过
了民法总则草案。本法
自 2017 年 10 月 1 日起
施行。

从 2016 年 6 月民法
总则草案首次揭开面纱，
历经全国人大常委会三
次审议和修改，到 2017
年 3 月 亮 相 全 国“ 两
会”，用了长达 9 个月的
时间。就在 3 月 12 日，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根
据各代表团审议意见以
及政协委员和有关方面
意见，对民法总则草案
作了 126 处修改，包括
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年龄下限修改为八周岁
等——有人形容《民法
总则》是“从摇篮到坟墓”
的一部法律，因为它与
每个人的福祉息息相关；
它的每一个条文的设计
与变动，都可能深刻影
响你我的生活。

今 天， 我 们 就 针 对
民法总则草案的修改进
行解读——随着社会发
展而修改不合时宜的旧
规则，既体现与时俱进
的时代精神，也提升了
法律的温度、彰显了执
政为民的理念。正如孟
德斯鸠所说，“在民法慈
母般的眼里，每个人就
是整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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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十二届五次会议通过《民法总则》草案——

“离我们很近”的法律：
126 处修改都为民生

傅莉娟表示：“此前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年龄的下限是

十周岁，在民法总则草案的第

三稿里，将年龄界限下调到六

周岁。而我认为这个年龄下调

的幅度太大了。现在六周岁的

小朋友基本上还处于家庭的庇

护之中，对社会的认知和辨识

能力仍然不足。这对于家庭、

社会和孩子本身来讲，都是一

个不堪承受之重。所以我建议

将年龄至少调到七周岁，让孩

子经过一年正规的学校教育，

对行为规则、行为养成具有一

定基本认识。我也很欣喜地看

到建议提上去以后，全国人大

法律委员会现在已经把年龄提

高到八周岁。”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年龄下限八周岁

民法总则草案第二十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年龄下限为六周岁。但一些代表提出，六周

岁的儿童在很大程度上不具备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能力，建议改为八周岁。也有代表建议维持现

行十周岁不变。按照既积极又稳妥的要求，现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年龄的下限修改为八周岁。

傅莉娟认为：“增加此条内

容，是保护我们国家的传统，

也是保护国家的历史。新中国

成立之前，有很多的英雄人物涌

现，他们为国家付出了生命。近

些年，一部分英雄人物遭到了

误解、毁损甚至恶意诬蔑，民

法总则把这一条规定下来是非

常必要，非常有意义的。”（据腾
讯大湘网、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侵害英雄烈士荣誉应承担民事责任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湘

西木本世家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董事长田儒斌表

示，自己曾有朋友因个人

信息泄露，被电信诈骗

团伙盯上而损失财产。这

些年，这位朋友不敢接陌生来

电，担心是银行贷款、房产中

介、培训出国等各种商业推销

电话，给生活带来了很大困扰。

“民法总则草案加大了对

数据信息的保护，是一个很有

针对性的变化。”田儒斌认为，

在国家目前还没有专门的个人

信息保护法的情况下，民法总

则草案不断为个人信息保护“加

码”，将为捍卫老百姓的信息

安全提供更有力的法律后盾。

“个人信息保护”条款再“加码”

“好人法”条款最早出现在去年12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的民法总则草案三审稿

中，当时规定“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除有重大过失外，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但为彻底消除救助者的顾虑，民法总则草案建议表决稿删除了“重大过失”字样，仅规定“因自

愿实施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这意味着，只要是见义勇为，就

不再区分是否有“重大过失”。

《民法总则》可谓是
一部老百姓生活的“百
科全书”。那么，除了上
文讨论的修改细节，这
部将于今年 10 月 1 日正
式实施的法律还有哪些
亮点呢？

未出生的胎儿也可拥有
继承权：《民法总则》增加了

保护胎儿利益的条款，规定

“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

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

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

胎儿出生时为死体的，其民

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

“我曾亲历过这么一件事。

农村一般按照人口来分地，一

些农村孕妇为了让肚子里的孩

子能分上土地，往往怀孕六

七月就到医院把孩子提前剖出

来，因为发育不足，一些孩子

甚至难以存活。民法总则草案

明确了胎儿享有民事权利，可

以继承遗产，这对孕妇、胎儿

都是一种保护”——全国人
大代表、郴州市第一人民医
院副院长雷冬竹

忘了追债钱讨不回来？时
效多一年：此次《民法总则》

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

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由

原本的两年延长到三年，更

有利于建设诚信社会，保护

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这一年的时间看似平淡

无奇，却体现了立法保护社会

诚信友善的价值追求，欠债不

还的‘老赖’不应该从别人的

宽容与善意中得到好处”——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政协
副秘书长罗双全

未成年人遭性侵，可在
成年“秋后算账”：《民法总

则》增加了未成年人遭受性

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

讼时效的特殊起算点，不受

原来从受到侵害之日起算的

限制，而自受害人年满十八

周岁之日起计算，给受侵害

的未成年人在成年之后寻求

法律救济的机会。

“受社会传统观念影响,不

少遭受性侵害的未成年人及其

监护人不愿、不敢公开寻求法律

保护。受害人成年后自己寻求法

律救济,却往往已超过诉讼时

效。为了更好地保护受性侵害

未成年人的利益 ,建议规定诉

讼时效起算的特别规则”——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李适时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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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的民法总则草案，针对现行法律规定的监护制度作出了多

处重要完善修改。扩大监护范围、突出民政部门监护责任、细化撤销监护人资格规定……与现行

法律相比，草案进一步强化了国家监护职能，让“一老一小”的保障体系更加健全。

“‘一老一小’监护制度的

完善体现为两点：第一，可以

让老人和小孩在意志比较清

醒的情况下，通过自己的意愿

指定监护人，赋予自然人的监

护选择权利。根据《民法总则》

第三十二条和第三十七条，被

监护人可以向法院申请指定监

护人或者申请撤销监护人，把

监护制度纳入了法制化轨道。

第二，基层组织，如住所地

的居委会、村委会或者民政

部门，发现监护不力的情况，

可以申请撤销，加大了社会组

织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

监管的力度。”全国人大代表、

湖南省司法厅副厅长傅莉娟

表示。

完善监护体系，给“一老一小”更多安全感 

为了应对越来越突出的个人信息安全问题，民法总则草案专门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

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

者公开个人信息。如今，经过修改的草案对“个人信息保护”条款再“加码”，明确规定“任何组

织和个人应当确保依法取得的个人信息安全”。

湖南省妇女儿童法律援助

中心资深志愿律师李桂梅表

示，经过审议后，“好人法”条

款删除“重大过失”等限制，

修改为“见义勇为一律不担

责”，从法律角度讲，这属于

“免责条款”，对鼓励见义勇为、

保护救助人具有积极意义。因

为，如果在弘扬和保护时设定

了更多的前提和限制性条件，

难免会降低、弱化其保护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讲，“见义勇为

一律不担责”才是真正意义上

的鼓励和保护见义勇为救助人

的“好人法”。

当然，针对见义勇为过程

中造成的“过失”、“重大过程”，

应该设定专门的救助条款、设

立相应的救助基金来予以解

决。这样，对于被救助人也起

到了保护作用。

见义勇为可“一律不担责”

民法总则草案修改后，第一百八十五条增加一条规定：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

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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